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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 诺 函
广州市黄埔区科学技术局：
我单位（与   合作单位名称   合作）申报的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2023年度国际科技合作项目“             ”，计划新增总经费   万元，自筹资金与区财政资助额度比例不低于1:1，其中自筹资金   万元，申请区财政资助后补助   万元，由项目单位先行垫支。根据《广州开发区（黄埔区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》（穗埔府规〔2023〕2号）、《广州开发区（黄埔区）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实施细则》（穗开研规字〔2023〕1号）、《广州市黄埔区、广州开发区科技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（穗埔府规〔2022〕6号）有关规定，本项目自筹资金将按计划到位。
我单位所提交的全部申报材料真实可靠，并保证不违反有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的纪律规定，承诺同一项目未获得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财政资金支持或区级其他部门财政资金支持，承诺自获得区财政后补助资金起10年内注册及办公地址不迁离本区、不改变在本区的纳税义务。如我单位有不履行上述承诺或有弄虚作假行为，愿意承担相关后果并接受相应的处理。
特此承诺。

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
单位法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